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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答注意事項： 

1.本試題共 4 題，每題各占 25 分；共 2 頁。 

2.不用抄題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，但應書寫題號。 

3.禁用鉛筆作答，違者不予計分。 

 

一、丙未經許可，逕於其所有建築物頂樓加蓋鐵皮構造物。臺北市政府

經查認該構造物無法補辦建物執照，屬實質違章建築，遂發函命丙

於 3 日內自行拆除。惟丙逾期仍未履行拆除義務。請問： 

（一）於此情形下，臺北市政府得依法採取何種行政執行方法以貫徹

其命令？請說明其法律依據及適用要件為何？ 

（二）若該鐵皮構造因結構不穩，有立即坍塌之危險，臺北市政府是

否得採取其他之行政執行措施？其法律性質與適用要件為何？ 

二、甲攜帶其飼養之犬隻搭乘大眾捷運系統，惟未依大眾捷運公司所定

相關規範將犬隻置於適當容器內。依《大眾捷運法》第 50 條第 1

項第 8 款規定，該行為得處新臺幣 1,500 元以上 7,500 元以下之罰

鍰。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 

（一）依《行政罰法》之規定，大眾捷運公司須具備何種法律上之資

格或要件，始得對乘客之違規行為作成裁罰？ 

（二）若大眾捷運公司認為本案違規情節輕微，是否得依相關規定裁

量不予處罰？其法律依據與適用要件為何？ 

（三）甲未將狗繫上牽繩，導致狗咬傷人，可能成立刑法過失傷害

罪。請問行為人之行為若同時觸犯刑事罰與行政罰，依《行政

罰法》之規定，應如何處理二者之競合關係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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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指出：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，

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，認其權利遭受違法

侵害，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，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，依法

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，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

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。基於該號解釋意旨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

員會乃針對公務人員之人事行政行為重新定為三大類型，試就此三

大類型之人事行政行為如何提起救濟，分別舉例加以說明之。 

四、我國行政訴訟法制目前已採行三級二審制，並將訴訟程序區分為

「通常訴訟程序」及「簡易訴訟程序」。試就此二類行政訴訟程序

所涉之管轄法院及適用之案件類型加以分別論述之。 


